常宁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

自查（抽查）登记表
	所在市州
	

	所在县（市、区）
	

	单位/建筑/小区

名称
	

	建筑栋号/楼栋

名称
	

	地址
	

	楼栋管理员

及联系方式
	

	是否有物业服务

企业管理
	是/否

	物业服务企业名称
	

	建筑类别
	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大于等于24米，小于50米；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50米以上（含）小于100米；
超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100米以上（含）；
二类高层住宅：建筑高度大于等于27米，小于54米；
一类高层住宅：建筑高度54米以上（含）；
超高层住宅：建筑高度100米以上；

	使用性质
	学校/养老/医疗/商贸流通/宾馆酒店/国资企业/办公/其他

	排查整治重点
	常见隐患问题
	存在问题
	整改情况

	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方面
	有关施工作业现场未按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器材、未同步设置有效临时消防水源和给水系统
	
	

	
	有关施工作业期间擅自拆除或遮挡防火分隔设施，关闭或损坏自动消防设施
	
	

	
	未按国家规定明确建筑消防设施日常维护保养和年度检测责任并落实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水或压力不足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日常不能设置于自动状态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机械防排烟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防火卷帘、防火门等防火分隔设施无法正常关闭或完整性损坏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落实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制度，不熟悉应急处置流程，不能熟练操作消防控制设备
	
	

	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方面
	消防安全管理有关规定要求缺失，未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未确定建筑公共部分或者承包、租赁等相关方消防安全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或管理单位不落实装修改造相关管理责任等
	
	

	
	原有外墙保温系统防护层破损、开裂、脱落未及时修复
	
	

	
	对设有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高层民用建筑未落实“一楼一牌”制度，未在建筑主入口及周边显著位置设置提示性和警示性标识，标示外墙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防火要求
	
	

	
	未及时清理建筑外立面与裙房等附属建筑连接处的易燃可燃杂物，在外墙周围堆放大量可燃物
	
	

	
	消防车通道、消防登高操作场地、消防救援窗口、避难层（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要求或被封闭、堵塞、占用
	
	

	
	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充电
	
	

	
	竖向管道井封堵不严
	
	

	
	建筑内电气线路老化裸露、私搭乱接
	
	

	
	违规储存、经营、使用易燃可燃危险品
	
	

	外墙改造施工方面
	未按规定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擅自施工；新装外墙保温系统材料进场后未按规定开展检验检测
	
	

	
	新装外墙保温系统采用易燃可燃材料
	
	

	
	使用竹（木）脚手架、非阻燃型密目式安全网、纸胎油毡防水卷材、再生料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钢筋“热弯”加工工艺等
	
	

	
	外脚手架或围挡违规占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未按规定落实动火作业制度，在外墙保温层穿孔打洞等作业过程中违规动火用电
	
	

	
	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在现场带班作业，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加强现场安全管理 
	
	

	内部装修改造方面
	涉及电梯、空调、电气、管道等设施设备维修、更换、安装、拆除，不符合安全管理规定
	
	

	
	违规使用聚氨酯、聚苯乙烯等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
	
	

	
	违规使用填缝剂、发泡剂等易燃可燃物品
	
	

	
	涉及电焊、气焊、气割等动火作业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不按规定进行备案管理
	
	

	
	未严格落实动火作业内部审批制度
	
	

	
	未通过公告、入户通知等方式告知风险擅自动火作业
	
	

	
	动火作业未划定安全区域
	
	

	
	人员密集场所在营业期间进行动火作业，施工区域与其他区域未采取有效防火分隔措施
	
	

	
	动火作业人员无证上岗
	
	

	
	动火作业现场未落实“六必须”措施
	
	

	其他存在的问题
	

	自查（抽查）人员姓名、联系电话（抽查人员还应备注所属政府部门信息）
	


